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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在京举行保护流浪儿童宣传活动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 �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民
政部于 6 月 1 日上午在北京西单
文化广场举行保护流浪儿童宣传
活动，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民政部
副部长窦玉沛、北京市副市长李士
祥和有关部委的相关负责人参加
了此次宣传活动。 李立国一行详细
参观了宣传活动展板，听取了基层
同志的工作介绍，慰问了参加宣传
活动的志愿者，与大家一起交流探
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向现场
的少年儿童祝贺节日。

今年，民政部、中央综治办、
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
扶贫办、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
10 个部门将联合开展以“合力保
学、快乐成长”为主题的“流浪孩
子回校园”专项行动，进一步建立
并完善“及时发现、快速反应、有
效救助、全面保护、妥善安置”的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长效机
制， 有效预防和减少困境儿童外

出流浪乞讨现象， 实现流浪未成
年人接得回、留得下、入学顺、过
得好的目标。

今年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颁布
实施十周年。 为宣传救助法规政
策， 提高救助管理工作社会知晓
度，引导社会力量提供救助线索，
形成全社会关心关爱流浪乞讨人
员的良好氛围， 民政部于 6 月份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以“传递温暖，关爱救助”为主题
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主
题宣传月活动， 并将每年的 6 月
19 日确定为救助机构“开放日”。

在活动现场，来自民政部、北
京市民政局、 西城区民政局的青
年志愿者和北京、广东、大连、南
京、郑州、武汉、成都等省市的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
参加了宣传活动， 并向群众发放
宣传资料， 介绍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管理政策和成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精
神，巩固“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
项行动成果，深化流浪未成年人
教育矫治和源头防治工作，帮助
流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校园、融
入社会、健康成长，民政部、中央
综治办、教育部、司法部、公安
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国务院扶贫办、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等 10 个部门决定，
在全国联合开展以“合力保学、
快乐成长”为主题的“流浪孩子
回校园”专项行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确保
顺利实现预期工作目标？ 如何加
大源头防治力度，预防困境儿童
外出流浪？“六一”国际儿童节到
来之际，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针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记者 ：开展 “流浪孩子回校
园”专项行动的背景和目的是什
么？

窦玉沛 ：2012 年民政部等 8
部门联合开展的“接送流浪孩子
回家”专项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也存在返乡流浪未成年人难以
融入学习环境、 适龄流浪未成年
人缺乏就业技能、 监护缺失流浪
未成年人有家难回等问题。 为进
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巩固“接
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成果，
深化流浪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和源
头防治工作， 帮助流浪未成年人
顺利回归校园、融入社会、健康成
长，民政部、教育部等 10 个部门
决定在全国联合开展以“合力保
学、快乐成长”为主题的“流浪孩

子回校园”专项行动。
开展“流浪孩子回校园”专

项行动，目的在于进一步完善部
门协调联动的主动救助保护工
作机制，充分发挥相关部门和组
织的职能作用和专业优势，建立
完善“及时发现、快速反应、有效
救助、全面保护、妥善安置”的救
助保护长效机制，有效预防和减
少困境儿童外出流浪乞讨现象，
实现流浪未成年人接得回、留得
下、入学顺、过得好的目标。

记者：“流浪孩子回校园”专
项行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如何
确保顺利实现预期工作目标？

窦玉沛：“流浪孩子回校园”
专项行动从做好返校复学工作、
加强思想教育转化、 完善控辍保
学机制、细化关爱帮扶措施、加大
源头防治力度等五方面对有关部
门提出了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
总体思路是加强流浪未成年人返
校复学和教育转化工作， 提升其
思想道德、文化素养和法制观念，
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
观，实现自尊、自信、自强、自立；
推进控辍保学工作， 做好关爱帮
扶和源头防治工作， 加强未成年
人家庭教育指导， 引导父母履行
未成年人监护责任， 加大对农村
贫困家庭扶持力度， 提高家庭监
护能力和养育水平， 有效预防和
减少未成年人流浪乞讨现象。

建立完善长效工作机制是
确保专项行动实现预期目标的
关键。 民政部门要切实发挥牵头
作用，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
决难点问题， 提出有关政策措
施，强化工作落实。 要积极动员
社会各方面力量为流浪未成年
人提供主动救助、 专业救助、预
防帮扶等服务，利用社会力量充

实救助保护工作队伍，提高救助
保护水平。

记者：如何加大源头防治力
度，预防困境儿童外出流浪？

窦玉沛：加大源头防治力度
是预防困境儿童外出流浪的治
本之策。 民政部门将会同有关部
门全面开展流浪乞讨、 失学辍
学、留守流动、监护缺失等困境
儿童的调查摸底和定期走访工
作，将符合条件的生活困难家庭
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
助和临时救助范围，将符合条件
的孤儿全部纳入孤儿基本生活
保障范围，切实帮助其解决实际
生活困难， 防止因生活贫困、监
护缺失、家庭暴力、教育不当或
社会不良因素影响外出流浪。 会
同有关部门指导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建立
困境儿童台账和监护随访制度，
教育帮助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
责任和抚养义务，对监护人确实
无法履行监护责任的，协调委托
有监护能力的寄养家庭或爱心
人士代为监护。

记者：我国关于流浪未成年
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现况如
何？

窦玉沛 ：目前我国《刑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城市生活
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办法》 对救助保护流浪未成年
人，打击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
人乞讨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41 条
规定“禁止胁迫、诱骗、利用未成
年人乞讨或者组织利用未成年
人进行有害身心健康的表演活
动”，第 71 条规定“胁迫、诱骗、
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
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

表演活动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
以行政处罚”。《刑法》第 262 条
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
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
人乞讨的，处以有期徒刑。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43 条
规定“公安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应当护送流浪乞讨或者离家
出走的未成年人到救助场所，由
救助场所予以救助和妥善照顾，
并及时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领回”。《城市生活无着的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第 5
条规定“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行
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
时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应当告
知其向救助站求助；对其中的残
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动
不便的其他人员， 还应当引导、
护送到救助站”。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43 条
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民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救
助场所，对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
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
护责任”。 据此明确了民政部门
及所属救助保护机构代表国家
和政府承担流浪乞讨等生活无
着未成年人临时监护责任的法
定地位，为民政部门开展流浪未
成年人监护评估、 监护监督、监
护干预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记者：近期民政部发出关于
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
作的通知，请谈谈出台通知的想
法和内容？

窦玉沛 ：目前，我国尚未形
成完整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理
念，尚未建立系统的未成年人社
会保护制度框架和服务体系，包
括事实上无人抚养儿童、留守辍
学儿童、监护缺失儿童、遭受家

庭暴力侵害儿童在内的困境儿
童迫切需要新型未成年人社会
保护制度。 为保障未成年人生存
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
探索国家监护政策措施，从源头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流浪乞讨
或受到伤害现象，民政部在履行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职
责基础上，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
护试点工作，总体思路是推动建
立新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
积极拓展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内容，帮助困境未成年人及其
家庭解决生活、监护、教育和发
展等问题，探索未成年人社会保
护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减少未成
年人流浪乞讨和其他受侵害现
象，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民政部将充分发挥民政系
统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
的职能和优势，以改革创新精神
推动试点工作，切实加强与有关
部门、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沟
通协调，争取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和工作配合，力争未成年人社会
保护试点工作取得实际成效，为
推动建立新型未成年人社会保
护制度提供成功经验。

相关数字
目前，全国共有救助管理机

构 2031 个，其中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 261 个 ， 床位 10 万张 。
2003 年 8 月至 2012 年底， 全国
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1564.5 万
人次， 其中未成年人 135.8 万人
次，危重病人及精神病人 64.1 万
人次 ,残疾人 103.8 万人次 ，老年
人 165.3 万人次， 跨省接送 83.3
万人次。

“合力保学、快乐成长” 让“流浪孩子回校园”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谈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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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月 1 日，民政部在北京西单文化广场举行保护流浪儿童宣传活动，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副部长窦
玉沛、北京市副市长李士祥和有关部委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此次宣传活动。 （曹杰/摄）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